
臺南市 113年田徑 C級裁判講習會實施辦法 

一、 依據：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制度章

則第五點第四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主旨：提升田徑裁判水準素質、增進裁判執行工作知能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中華民國田徑協會。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體育局、臺南市體育總會。 

五、 承辦單位：臺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。 

六、 協辦單位：臺南市立永華國民小學。 

七、 講習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7月 1日(星期一)至 7月 3日（星期三）三天。 

八、講習地點：臺南市永華國小-永華館視聽教室（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 2

巷 17號）  

八、 參加對象及資格：  

1.年滿 18 歲以上，且高中職學校以上畢業者，受運動專業訓

練並孰悉田徑運動之競賽規則。       

2.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： 

(1)犯傷害罪章。但其屬過失犯，不包括之。 

(2)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、妨害風化罪

章及妨害自由罪章。 

(3)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。 

(4)犯殺人罪。 

(5)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詳細填寫本次講習會報名表（如附件）逕上 

    https://forms.gle/Mktin1nRSPBzwNu7A 填寫 Google表單報名資料。 

    （一）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13 年 6月 14 日止(星期五)郵戳為憑。 

    （二）郵寄地址：700臺南市中西區南寧街 45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臺南市中山國中 林惠珍 教練收 

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961404387 

    （三）報名手續：1.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1 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2.大頭照電子檔，電子檔檔名請以「姓名_身分證字號 

                  _113 臺南市裁判講習」命名，以便體總好整理資料及製證。 

https://forms.gle/Mktin1nRSPBzwNu7A


3.講習費：新台幣 2,000元整，(含報名費、證照費、田徑規 

          則、行政處理費)。 

※請以郵政現金袋，連同報名表、相片、相關等資料寄出。      

4.良民證（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； 

請逕向各縣市警察局外事科申請工作天為 3-5天） 

十一、課程內容：課程表如附表二，請學員自備碼錶以備測驗。 

十二、授課講師資歷：本國資深 A 級裁判講師。 

十三、考核辦法：學、術科測驗 80%、學習精神，出席時數 20%，缺席 3 小時 

（含）以上不得參加測驗。總成績未達 80分者不發裁判證。 

十四、證書核發：參加講習學員經測試合格，呈報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核發田徑 

                C 級裁判證。 

十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裁判證有效期間為 4 年，經參加規範之專業進修課程，且符合各級別 

 需求時數，得於效期屆滿 3 個月前至 6 個月內之期間，向中華民國田 

 徑協會申請裁判證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。 

（二） 裁判證有效期限為 4年：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 48 小時，並每年至 

 少 6 小時。 

（三）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，係指由本會團體會員、受託團體與本會團體會員認 

 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辦理之課程。 

十六、本辦法奉核准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後報中華民國 

田徑協會備查並公佈之。 

十七、本案業經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113 年 5月 21日田彥裁(二)字第 113216號 

函備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南市 113 年田徑 C級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

姓名  性別  
照片電子檔 

2 吋身照片 

1 張(浮貼) 

身份証

字號 
 

出生 

年月日 
 

服務 

單位 
 職稱  

服務 

單位 

地址 

 

電話： 

(公) 

 

(宅) 

 

手機 

通訊 

地址 
 

膳食 □葷  □素（請勾選） 公假函 □需要□否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黏貼處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黏貼處 

備註： 

1.一律以掛號郵寄方式報名，概不受理電話或傳真報名。 

2.報名費：新台幣 2,000元整，含(報名費、證照費、田徑規則、行政處理費)，一律以郵政

現金袋連同報名表寄至臺南市中西區南寧街 45號(中山國中 林惠珍 教練收)，始完成報名

手續。 

3.報名時請學員繳交一吋照片 1張+證件照電子檔(JPG)。 

7.□本人同意以上所列基本資料於「臺南市 113年田徑 C級裁判講習會」使用。 

  簽名： 

 

 

 



臺南市 113年田徑 c級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

註：1.請學員準時上課 

    2.以上課程均含裁判執行要領、專項裁判術語（專業外語）、中英文規則研究級案例分析等。 

    3.授課講師若有變更或課程調動，以研習當天為準。 

    4.上課地點：臺南市永華國小-永華館視聽教室（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 2 巷 17 號）  

 

 

    日期 

時間 
7 月 1 日 

（星期一） 

7 月 2 日 

（星期二） 

7 月 3 日 

（星期三） 

07：00～07：30 學員報到 
學員報到 

07：30～08：00 始業式 

08：00～08：50 

國家體育政策 

臺南市田徑委員會 

(劉福財主委) 

擲部裁判規則及 

實務操作 

(凃添貴老師) 

發令判定及規則 

(杜正憲老師) 

09：00～09：50 

檢錄裁判規則及 

實務操作 

（顏秀朱老師） 

10：00～10：50 
競走裁判規則及 

實務操作 

(林漢森教練) 

跳部判定及規則 

與跳部裁判實務操作 

(陳辛泰老師) 11：00～11：50 

12：00～13：00 午餐休息 

13：00～13：50 

檢察裁判規則及 

實務操作 

（徐國祐講師） 
風速測量、計時 

終點、紀錄判定及規則 

(林漢森教練) 

田徑裁判最新規則宣導

與 

裁判實務案例探討 

(劉富福老師) 14：00～14：50 
性別平等教育 

（講師待聘） 

15：00～15：50 
馬拉松及路跑判定 

終點攝影判定及規則 

（沈文再老師） 

競賽編配與流程表格 

與實務操作 

(李建璋校長) 

裁判實務 

16：00～16：50 

17：00～17：50 歸賦 歸賦 

測驗﹢結業式 

臺南市田徑委員會 

(劉福財主委) 



特定體育團體辦理 C 級裁判講習會 

具結書 

具結人___________申請參加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辦理之 C 級

教練講習會，茲聲明本人確無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

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第 4 條、第 4 條之 1 規定情形，若

被查出有上開規定情形，講習會已辦理，同意報名費不再退

回及已核發教練證註銷，特立具結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

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

 

 

具結人： 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________________ 

住 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電 話： ________________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